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屏簡字第406號

原      告  陳文華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匡載禾律師

被      告  王玉琳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藍庭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於113年4月26日以113年度雄簡字第192號民事裁定送前來，本

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本件被告持原告名義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1

2年度司票字第12201號民事裁定准許在案。惟證人即原告三

阿姨王筱雲為原告之父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國際實業有限公

司(下稱儷豪公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儷豪公司之債權人嘉

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嘉聯公司)於112年向原告之父陳

國生、原告之母王玉書及王筱雲請求清償債務並聲請強制執

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54916號清償債務

強制執行事件，於112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

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

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

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

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

金額約1,552,099元，王筱雲為避免上開保險契約受法院強

制解約，於112年7月11日請求原告代墊150萬元，惟原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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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並無現金，同行之被告提出系爭借款契約書與如附表所示

本票，稱可貸與原告現金150萬元，原告即能再交付王筱雲

予以清償上開執行債務，以免王筱雲上開保險遭強制解約，

但被告未現金交付150萬元，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即兩造間

消費借貸契約並未成立，為此提起本件之訴等語。聲明：確

認被告所持有以原告名義所簽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

司票字第12201號民事裁定所示的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緣王筱雲為原告之父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公司借

款之連帶保證人，儷豪公司之債權人嘉聯公司於112年向原

告王筱雲請求清償債務並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112年度司執字第5491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2

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

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

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

環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

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金額約1,552,099

元，王筱雲為避免上開保險契約受法院強制解約，原告為解

其父母之虧欠，委請被告籌措150萬元予王筱雲，以持向執

行法法院繳納相當之解約金，而簽立借貸契約書及系爭本票

予被告，以系爭本票150萬元之債務，轉成消費借貸，而被

告已依約給付王筱雲1,552,099元，故原告之請求顯無理由

等語置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下列事項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2201號（下

稱本票案）民事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命令、借貸契

約、本票、本院執行處函、解約金繳費明細表、上海商業銀

行存摺、臺灣銀行虛擬帳號臨櫃代收專用繳費單、本院收據

〔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雄簡字第192號卷（下稱雄院

卷）第33、73、74、79-81頁，本院卷第53-75頁），並為兩

造對下列㈡、㈢之事實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98頁），

自得為本件判決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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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告持原告名義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向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本票案民事裁定准

許。

　㈡原告之三阿姨即王筱雲擔任原告父親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國

際實業有限公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2 年度司執字第54916 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已於112

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

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

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

全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

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金額約1,552,099

元。

　㈢原告同意給付1,500,000元，以免王筱雲上開保險契約受法

院強制解約，日後無法獲得保險契約之保障。

　㈣原告於112年7月11日與被告簽訂上開借貸契約書及簽發如附

表所示之本票。

　㈤王筱雲經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裁定准許後，由本院民事

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消字第89號清算事件受理在案，

被告則依卷存本院民事執行處函所載，陸續給付如本院卷第

63頁之解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日期及金額予王筱雲，由王

筱雲持之向本院給付予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

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全

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如解

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解約金，及給付台灣人壽保險股分有

限公司如解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未到期保費，總計1,552,

099元，全數給付完畢日為113年8月1日。

三、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

還之契約。」此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費借貸因

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而生效力，但所謂「交付」，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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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實交付為限，倘貸與人與借用人雙方同意，將所借款項

直接交付第三人而非借用人，如貸與人已依給付該第三人，

即仍應發生交付借用人之同一效力。經查，證人王筱雲於本

院審理時證述：「〔（提示雄院卷79、80頁）借貸契約有無

看過？〕看過，因為我是當原告的父親陳國生經營的儷豪國

際公司向銀行借款（哪幾家銀行忘記了）的連帶保證，在11

2年5月我接到臺北地院的函說要解除我的保單，所以原告的

爸爸陳國生、媽媽王玉書叫我去台銀資產股份有限公司商討

對策，被告也在現場，陳國生、王玉書請了一個律師王志中

來幫我辦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的清算，律師算一算保單解約

大約150萬元叫陳國生、王玉書準備好錢，因為法院隨時會

執行。7月10日的時候陳國生說會把150萬元匯給我去繳這個

執行款，7月10日沒有匯，7月11日我跟被告去原告家，到的

時候我就問陳國生你的150萬元準備好了沒，他說貸款沒有

下來，後來原告走出來說這是我們家欠我阿姨的錢，所以我

們家要負責到底，被告跟陳國生、王玉書、原告講這件事情

如何解決，商量完後請被告先去向被告的朋友借款，被告說

你要我借錢可以，但是你要給我本票，我才可以去跟人家借

錢，因為陳國生跟王玉書債信不好，所以就由原告負責簽本

票跟這個借據。（後來被告有借到錢嗎？）有借到錢，向法

院繳完了，我不知道跟誰借的。」等語（見本院卷第79、80

頁）。又參以上開三之㈢原告所不爭執事項，及借貸契約書

第1條記載：「甲方（按即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11日貸與

新臺幣（下同）壹佰伍拾萬元予乙方（按即原告），已如數

交付乙方點訖。」等語，並由原告簽名簽收，則原告簽訂借

貸契約書時既未收受借款，豈有未對借貸契約書第1條約定

加以質疑，甚至簽發本票之理？準此，本院認為兩造間應有

默示同意被告將原告所借之150萬元，交付予王筱雲讓用以

清償上開解約金或未到期保費，以避免王筱雲上開保險契約

遭法院強制解約，日後無法獲得保險契約之保障。本件被告

已依約給付王筱雲總計1,552,099元，則依上開說明，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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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消費借貸契約，即有效成立，故原告主張消費借貸未成

立云云，即無可採。

四、又借貸契約書第4條約定「乙方願提供擔保簽發本票二紙」

等語，足見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其票據原告關係即

為擔保兩造間之上開借貸契書所生之被告債權，而兩造間之

消費借貸既有效成立而未消滅，則原告請求確認如附表所示

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於法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

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曾吉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鄭美雀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號碼

1 112年7月11日 30萬元 112年9月26日 NO389126

2 112年7月11日 120萬元 112年9月26日 NO38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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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屏簡字第406號
原      告  陳文華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匡載禾律師
被      告  王玉琳  


訴訟代理人  藍庭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113年4月26日以113年度雄簡字第192號民事裁定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本件被告持原告名義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12201號民事裁定准許在案。惟證人即原告三阿姨王筱雲為原告之父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儷豪公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儷豪公司之債權人嘉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嘉聯公司)於112年向原告之父陳國生、原告之母王玉書及王筱雲請求清償債務並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5491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2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金額約1,552,099元，王筱雲為避免上開保險契約受法院強制解約，於112年7月11日請求原告代墊150萬元，惟原告當時並無現金，同行之被告提出系爭借款契約書與如附表所示本票，稱可貸與原告現金150萬元，原告即能再交付王筱雲予以清償上開執行債務，以免王筱雲上開保險遭強制解約，但被告未現金交付150萬元，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即兩造間消費借貸契約並未成立，為此提起本件之訴等語。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以原告名義所簽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2201號民事裁定所示的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緣王筱雲為原告之父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公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儷豪公司之債權人嘉聯公司於112年向原告王筱雲請求清償債務並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5491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2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環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金額約1,552,099元，王筱雲為避免上開保險契約受法院強制解約，原告為解其父母之虧欠，委請被告籌措150萬元予王筱雲，以持向執行法法院繳納相當之解約金，而簽立借貸契約書及系爭本票予被告，以系爭本票150萬元之債務，轉成消費借貸，而被告已依約給付王筱雲1,552,099元，故原告之請求顯無理由等語置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下列事項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2201號（下稱本票案）民事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命令、借貸契約、本票、本院執行處函、解約金繳費明細表、上海商業銀行存摺、臺灣銀行虛擬帳號臨櫃代收專用繳費單、本院收據〔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雄簡字第192號卷（下稱雄院卷）第33、73、74、79-81頁，本院卷第53-75頁），並為兩造對下列㈡、㈢之事實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98頁），自得為本件判決之事實：
　㈠被告持原告名義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本票案民事裁定准許。
　㈡原告之三阿姨即王筱雲擔任原告父親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司執字第54916 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已於112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金額約1,552,099元。
　㈢原告同意給付1,500,000元，以免王筱雲上開保險契約受法院強制解約，日後無法獲得保險契約之保障。
　㈣原告於112年7月11日與被告簽訂上開借貸契約書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
　㈤王筱雲經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裁定准許後，由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消字第89號清算事件受理在案，被告則依卷存本院民事執行處函所載，陸續給付如本院卷第63頁之解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日期及金額予王筱雲，由王筱雲持之向本院給付予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如解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解約金，及給付台灣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如解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未到期保費，總計1,552,099元，全數給付完畢日為113年8月1日。
三、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此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費借貸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而生效力，但所謂「交付」，原不以現實交付為限，倘貸與人與借用人雙方同意，將所借款項直接交付第三人而非借用人，如貸與人已依給付該第三人，即仍應發生交付借用人之同一效力。經查，證人王筱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提示雄院卷79、80頁）借貸契約有無看過？〕看過，因為我是當原告的父親陳國生經營的儷豪國際公司向銀行借款（哪幾家銀行忘記了）的連帶保證，在112年5月我接到臺北地院的函說要解除我的保單，所以原告的爸爸陳國生、媽媽王玉書叫我去台銀資產股份有限公司商討對策，被告也在現場，陳國生、王玉書請了一個律師王志中來幫我辦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的清算，律師算一算保單解約大約150萬元叫陳國生、王玉書準備好錢，因為法院隨時會執行。7月10日的時候陳國生說會把150萬元匯給我去繳這個執行款，7月10日沒有匯，7月11日我跟被告去原告家，到的時候我就問陳國生你的150萬元準備好了沒，他說貸款沒有下來，後來原告走出來說這是我們家欠我阿姨的錢，所以我們家要負責到底，被告跟陳國生、王玉書、原告講這件事情如何解決，商量完後請被告先去向被告的朋友借款，被告說你要我借錢可以，但是你要給我本票，我才可以去跟人家借錢，因為陳國生跟王玉書債信不好，所以就由原告負責簽本票跟這個借據。（後來被告有借到錢嗎？）有借到錢，向法院繳完了，我不知道跟誰借的。」等語（見本院卷第79、80頁）。又參以上開三之㈢原告所不爭執事項，及借貸契約書第1條記載：「甲方（按即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11日貸與新臺幣（下同）壹佰伍拾萬元予乙方（按即原告），已如數交付乙方點訖。」等語，並由原告簽名簽收，則原告簽訂借貸契約書時既未收受借款，豈有未對借貸契約書第1條約定加以質疑，甚至簽發本票之理？準此，本院認為兩造間應有默示同意被告將原告所借之150萬元，交付予王筱雲讓用以清償上開解約金或未到期保費，以避免王筱雲上開保險契約遭法院強制解約，日後無法獲得保險契約之保障。本件被告已依約給付王筱雲總計1,552,099元，則依上開說明，兩造間之消費借貸契約，即有效成立，故原告主張消費借貸未成立云云，即無可採。
四、又借貸契約書第4條約定「乙方願提供擔保簽發本票二紙」等語，足見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其票據原告關係即為擔保兩造間之上開借貸契書所生之被告債權，而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既有效成立而未消滅，則原告請求確認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於法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曾吉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鄭美雀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號碼



		1

		112年7月11日

		30萬元

		112年9月26日

		NO389126



		2

		112年7月11日

		120萬元

		112年9月26日

		NO389127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屏簡字第406號
原      告  陳文華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匡載禾律師
被      告  王玉琳  

訴訟代理人  藍庭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於113年4月26日以113年度雄簡字第192號民事裁定送前來，本
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本件被告持原告名義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1
    2年度司票字第12201號民事裁定准許在案。惟證人即原告三
    阿姨王筱雲為原告之父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國際實業有限公
    司(下稱儷豪公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儷豪公司之債權人嘉
    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嘉聯公司)於112年向原告之父陳
    國生、原告之母王玉書及王筱雲請求清償債務並聲請強制執
    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54916號清償債務
    強制執行事件，於112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
    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
    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
    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
    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
    金額約1,552,099元，王筱雲為避免上開保險契約受法院強
    制解約，於112年7月11日請求原告代墊150萬元，惟原告當
    時並無現金，同行之被告提出系爭借款契約書與如附表所示
    本票，稱可貸與原告現金150萬元，原告即能再交付王筱雲
    予以清償上開執行債務，以免王筱雲上開保險遭強制解約，
    但被告未現金交付150萬元，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即兩造間
    消費借貸契約並未成立，為此提起本件之訴等語。聲明：確
    認被告所持有以原告名義所簽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
    司票字第12201號民事裁定所示的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緣王筱雲為原告之父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公司借
    款之連帶保證人，儷豪公司之債權人嘉聯公司於112年向原
    告王筱雲請求清償債務並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112年度司執字第5491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2
    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
    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
    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
    環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
    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金額約1,552,099元
    ，王筱雲為避免上開保險契約受法院強制解約，原告為解其
    父母之虧欠，委請被告籌措150萬元予王筱雲，以持向執行
    法法院繳納相當之解約金，而簽立借貸契約書及系爭本票予
    被告，以系爭本票150萬元之債務，轉成消費借貸，而被告
    已依約給付王筱雲1,552,099元，故原告之請求顯無理由等
    語置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下列事項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2201號（下
    稱本票案）民事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命令、借貸契
    約、本票、本院執行處函、解約金繳費明細表、上海商業銀
    行存摺、臺灣銀行虛擬帳號臨櫃代收專用繳費單、本院收據
    〔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雄簡字第192號卷（下稱雄院
    卷）第33、73、74、79-81頁，本院卷第53-75頁），並為兩
    造對下列㈡、㈢之事實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98頁），自
    得為本件判決之事實：
　㈠被告持原告名義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向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本票案民事裁定准
    許。
　㈡原告之三阿姨即王筱雲擔任原告父親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國
    際實業有限公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2 年度司執字第54916 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已於112
    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
    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
    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
    全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
    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金額約1,552,099元
    。
　㈢原告同意給付1,500,000元，以免王筱雲上開保險契約受法院
    強制解約，日後無法獲得保險契約之保障。
　㈣原告於112年7月11日與被告簽訂上開借貸契約書及簽發如附
    表所示之本票。
　㈤王筱雲經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裁定准許後，由本院民事
    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消字第89號清算事件受理在案，
    被告則依卷存本院民事執行處函所載，陸續給付如本院卷第
    63頁之解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日期及金額予王筱雲，由王
    筱雲持之向本院給付予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
    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全
    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如解
    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解約金，及給付台灣人壽保險股分有
    限公司如解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未到期保費，總計1,552,
    099元，全數給付完畢日為113年8月1日。
三、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
    還之契約。」此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費借貸因
    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而生效力，但所謂「交付」，原不
    以現實交付為限，倘貸與人與借用人雙方同意，將所借款項
    直接交付第三人而非借用人，如貸與人已依給付該第三人，
    即仍應發生交付借用人之同一效力。經查，證人王筱雲於本
    院審理時證述：「〔（提示雄院卷79、80頁）借貸契約有無
    看過？〕看過，因為我是當原告的父親陳國生經營的儷豪國
    際公司向銀行借款（哪幾家銀行忘記了）的連帶保證，在11
    2年5月我接到臺北地院的函說要解除我的保單，所以原告的
    爸爸陳國生、媽媽王玉書叫我去台銀資產股份有限公司商討
    對策，被告也在現場，陳國生、王玉書請了一個律師王志中
    來幫我辦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的清算，律師算一算保單解約
    大約150萬元叫陳國生、王玉書準備好錢，因為法院隨時會
    執行。7月10日的時候陳國生說會把150萬元匯給我去繳這個
    執行款，7月10日沒有匯，7月11日我跟被告去原告家，到的
    時候我就問陳國生你的150萬元準備好了沒，他說貸款沒有
    下來，後來原告走出來說這是我們家欠我阿姨的錢，所以我
    們家要負責到底，被告跟陳國生、王玉書、原告講這件事情
    如何解決，商量完後請被告先去向被告的朋友借款，被告說
    你要我借錢可以，但是你要給我本票，我才可以去跟人家借
    錢，因為陳國生跟王玉書債信不好，所以就由原告負責簽本
    票跟這個借據。（後來被告有借到錢嗎？）有借到錢，向法
    院繳完了，我不知道跟誰借的。」等語（見本院卷第79、80
    頁）。又參以上開三之㈢原告所不爭執事項，及借貸契約書
    第1條記載：「甲方（按即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11日貸與
    新臺幣（下同）壹佰伍拾萬元予乙方（按即原告），已如數
    交付乙方點訖。」等語，並由原告簽名簽收，則原告簽訂借
    貸契約書時既未收受借款，豈有未對借貸契約書第1條約定
    加以質疑，甚至簽發本票之理？準此，本院認為兩造間應有
    默示同意被告將原告所借之150萬元，交付予王筱雲讓用以
    清償上開解約金或未到期保費，以避免王筱雲上開保險契約
    遭法院強制解約，日後無法獲得保險契約之保障。本件被告
    已依約給付王筱雲總計1,552,099元，則依上開說明，兩造
    間之消費借貸契約，即有效成立，故原告主張消費借貸未成
    立云云，即無可採。
四、又借貸契約書第4條約定「乙方願提供擔保簽發本票二紙」
    等語，足見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其票據原告關係即
    為擔保兩造間之上開借貸契書所生之被告債權，而兩造間之
    消費借貸既有效成立而未消滅，則原告請求確認如附表所示
    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於法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
    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曾吉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鄭美雀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號碼 1 112年7月11日 30萬元 112年9月26日 NO389126 2 112年7月11日 120萬元 112年9月26日 NO389127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屏簡字第406號
原      告  陳文華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匡載禾律師
被      告  王玉琳  


訴訟代理人  藍庭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113年4月26日以113年度雄簡字第192號民事裁定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本件被告持原告名義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12201號民事裁定准許在案。惟證人即原告三阿姨王筱雲為原告之父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儷豪公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儷豪公司之債權人嘉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嘉聯公司)於112年向原告之父陳國生、原告之母王玉書及王筱雲請求清償債務並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5491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2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金額約1,552,099元，王筱雲為避免上開保險契約受法院強制解約，於112年7月11日請求原告代墊150萬元，惟原告當時並無現金，同行之被告提出系爭借款契約書與如附表所示本票，稱可貸與原告現金150萬元，原告即能再交付王筱雲予以清償上開執行債務，以免王筱雲上開保險遭強制解約，但被告未現金交付150萬元，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即兩造間消費借貸契約並未成立，為此提起本件之訴等語。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以原告名義所簽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2201號民事裁定所示的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緣王筱雲為原告之父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公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儷豪公司之債權人嘉聯公司於112年向原告王筱雲請求清償債務並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5491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2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環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金額約1,552,099元，王筱雲為避免上開保險契約受法院強制解約，原告為解其父母之虧欠，委請被告籌措150萬元予王筱雲，以持向執行法法院繳納相當之解約金，而簽立借貸契約書及系爭本票予被告，以系爭本票150萬元之債務，轉成消費借貸，而被告已依約給付王筱雲1,552,099元，故原告之請求顯無理由等語置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下列事項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2201號（下稱本票案）民事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命令、借貸契約、本票、本院執行處函、解約金繳費明細表、上海商業銀行存摺、臺灣銀行虛擬帳號臨櫃代收專用繳費單、本院收據〔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雄簡字第192號卷（下稱雄院卷）第33、73、74、79-81頁，本院卷第53-75頁），並為兩造對下列㈡、㈢之事實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98頁），自得為本件判決之事實：
　㈠被告持原告名義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本票案民事裁定准許。
　㈡原告之三阿姨即王筱雲擔任原告父親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司執字第54916 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已於112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金額約1,552,099元。
　㈢原告同意給付1,500,000元，以免王筱雲上開保險契約受法院強制解約，日後無法獲得保險契約之保障。
　㈣原告於112年7月11日與被告簽訂上開借貸契約書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
　㈤王筱雲經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裁定准許後，由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消字第89號清算事件受理在案，被告則依卷存本院民事執行處函所載，陸續給付如本院卷第63頁之解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日期及金額予王筱雲，由王筱雲持之向本院給付予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如解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解約金，及給付台灣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如解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未到期保費，總計1,552,099元，全數給付完畢日為113年8月1日。
三、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此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費借貸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而生效力，但所謂「交付」，原不以現實交付為限，倘貸與人與借用人雙方同意，將所借款項直接交付第三人而非借用人，如貸與人已依給付該第三人，即仍應發生交付借用人之同一效力。經查，證人王筱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提示雄院卷79、80頁）借貸契約有無看過？〕看過，因為我是當原告的父親陳國生經營的儷豪國際公司向銀行借款（哪幾家銀行忘記了）的連帶保證，在112年5月我接到臺北地院的函說要解除我的保單，所以原告的爸爸陳國生、媽媽王玉書叫我去台銀資產股份有限公司商討對策，被告也在現場，陳國生、王玉書請了一個律師王志中來幫我辦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的清算，律師算一算保單解約大約150萬元叫陳國生、王玉書準備好錢，因為法院隨時會執行。7月10日的時候陳國生說會把150萬元匯給我去繳這個執行款，7月10日沒有匯，7月11日我跟被告去原告家，到的時候我就問陳國生你的150萬元準備好了沒，他說貸款沒有下來，後來原告走出來說這是我們家欠我阿姨的錢，所以我們家要負責到底，被告跟陳國生、王玉書、原告講這件事情如何解決，商量完後請被告先去向被告的朋友借款，被告說你要我借錢可以，但是你要給我本票，我才可以去跟人家借錢，因為陳國生跟王玉書債信不好，所以就由原告負責簽本票跟這個借據。（後來被告有借到錢嗎？）有借到錢，向法院繳完了，我不知道跟誰借的。」等語（見本院卷第79、80頁）。又參以上開三之㈢原告所不爭執事項，及借貸契約書第1條記載：「甲方（按即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11日貸與新臺幣（下同）壹佰伍拾萬元予乙方（按即原告），已如數交付乙方點訖。」等語，並由原告簽名簽收，則原告簽訂借貸契約書時既未收受借款，豈有未對借貸契約書第1條約定加以質疑，甚至簽發本票之理？準此，本院認為兩造間應有默示同意被告將原告所借之150萬元，交付予王筱雲讓用以清償上開解約金或未到期保費，以避免王筱雲上開保險契約遭法院強制解約，日後無法獲得保險契約之保障。本件被告已依約給付王筱雲總計1,552,099元，則依上開說明，兩造間之消費借貸契約，即有效成立，故原告主張消費借貸未成立云云，即無可採。
四、又借貸契約書第4條約定「乙方願提供擔保簽發本票二紙」等語，足見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其票據原告關係即為擔保兩造間之上開借貸契書所生之被告債權，而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既有效成立而未消滅，則原告請求確認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於法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曾吉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鄭美雀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號碼



		1

		112年7月11日

		30萬元

		112年9月26日

		NO389126



		2

		112年7月11日

		120萬元

		112年9月26日

		NO389127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屏簡字第406號
原      告  陳文華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匡載禾律師
被      告  王玉琳  

訴訟代理人  藍庭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113年4月26日以113年度雄簡字第192號民事裁定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本件被告持原告名義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12201號民事裁定准許在案。惟證人即原告三阿姨王筱雲為原告之父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儷豪公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儷豪公司之債權人嘉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嘉聯公司)於112年向原告之父陳國生、原告之母王玉書及王筱雲請求清償債務並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5491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2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金額約1,552,099元，王筱雲為避免上開保險契約受法院強制解約，於112年7月11日請求原告代墊150萬元，惟原告當時並無現金，同行之被告提出系爭借款契約書與如附表所示本票，稱可貸與原告現金150萬元，原告即能再交付王筱雲予以清償上開執行債務，以免王筱雲上開保險遭強制解約，但被告未現金交付150萬元，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即兩造間消費借貸契約並未成立，為此提起本件之訴等語。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以原告名義所簽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2201號民事裁定所示的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緣王筱雲為原告之父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公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儷豪公司之債權人嘉聯公司於112年向原告王筱雲請求清償債務並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5491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2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環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金額約1,552,099元，王筱雲為避免上開保險契約受法院強制解約，原告為解其父母之虧欠，委請被告籌措150萬元予王筱雲，以持向執行法法院繳納相當之解約金，而簽立借貸契約書及系爭本票予被告，以系爭本票150萬元之債務，轉成消費借貸，而被告已依約給付王筱雲1,552,099元，故原告之請求顯無理由等語置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下列事項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2201號（下稱本票案）民事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執行命令、借貸契約、本票、本院執行處函、解約金繳費明細表、上海商業銀行存摺、臺灣銀行虛擬帳號臨櫃代收專用繳費單、本院收據〔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雄簡字第192號卷（下稱雄院卷）第33、73、74、79-81頁，本院卷第53-75頁），並為兩造對下列㈡、㈢之事實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98頁），自得為本件判決之事實：
　㈠被告持原告名義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該院以本票案民事裁定准許。
　㈡原告之三阿姨即王筱雲擔任原告父親陳國生所經營之儷豪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司執字第54916 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已於112年4月25日核發禁止收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領取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金額約1,552,099元。
　㈢原告同意給付1,500,000元，以免王筱雲上開保險契約受法院強制解約，日後無法獲得保險契約之保障。
　㈣原告於112年7月11日與被告簽訂上開借貸契約書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
　㈤王筱雲經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裁定准許後，由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消字第89號清算事件受理在案，被告則依卷存本院民事執行處函所載，陸續給付如本院卷第63頁之解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日期及金額予王筱雲，由王筱雲持之向本院給付予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如解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解約金，及給付台灣人壽保險股分有限公司如解約金繳費明細表所載之未到期保費，總計1,552,099元，全數給付完畢日為113年8月1日。
三、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此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費借貸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而生效力，但所謂「交付」，原不以現實交付為限，倘貸與人與借用人雙方同意，將所借款項直接交付第三人而非借用人，如貸與人已依給付該第三人，即仍應發生交付借用人之同一效力。經查，證人王筱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提示雄院卷79、80頁）借貸契約有無看過？〕看過，因為我是當原告的父親陳國生經營的儷豪國際公司向銀行借款（哪幾家銀行忘記了）的連帶保證，在112年5月我接到臺北地院的函說要解除我的保單，所以原告的爸爸陳國生、媽媽王玉書叫我去台銀資產股份有限公司商討對策，被告也在現場，陳國生、王玉書請了一個律師王志中來幫我辦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的清算，律師算一算保單解約大約150萬元叫陳國生、王玉書準備好錢，因為法院隨時會執行。7月10日的時候陳國生說會把150萬元匯給我去繳這個執行款，7月10日沒有匯，7月11日我跟被告去原告家，到的時候我就問陳國生你的150萬元準備好了沒，他說貸款沒有下來，後來原告走出來說這是我們家欠我阿姨的錢，所以我們家要負責到底，被告跟陳國生、王玉書、原告講這件事情如何解決，商量完後請被告先去向被告的朋友借款，被告說你要我借錢可以，但是你要給我本票，我才可以去跟人家借錢，因為陳國生跟王玉書債信不好，所以就由原告負責簽本票跟這個借據。（後來被告有借到錢嗎？）有借到錢，向法院繳完了，我不知道跟誰借的。」等語（見本院卷第79、80頁）。又參以上開三之㈢原告所不爭執事項，及借貸契約書第1條記載：「甲方（按即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11日貸與新臺幣（下同）壹佰伍拾萬元予乙方（按即原告），已如數交付乙方點訖。」等語，並由原告簽名簽收，則原告簽訂借貸契約書時既未收受借款，豈有未對借貸契約書第1條約定加以質疑，甚至簽發本票之理？準此，本院認為兩造間應有默示同意被告將原告所借之150萬元，交付予王筱雲讓用以清償上開解約金或未到期保費，以避免王筱雲上開保險契約遭法院強制解約，日後無法獲得保險契約之保障。本件被告已依約給付王筱雲總計1,552,099元，則依上開說明，兩造間之消費借貸契約，即有效成立，故原告主張消費借貸未成立云云，即無可採。
四、又借貸契約書第4條約定「乙方願提供擔保簽發本票二紙」等語，足見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其票據原告關係即為擔保兩造間之上開借貸契書所生之被告債權，而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既有效成立而未消滅，則原告請求確認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於法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屏東簡易庭　法　官  曾吉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鄭美雀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號碼 1 112年7月11日 30萬元 112年9月26日 NO389126 2 112年7月11日 120萬元 112年9月26日 NO389127 

　　　　　　　　　　　　　　　　　　　　　　　　　　　　　　　　　　　　


